
主題精選：所有權 📝 未讀

共收錄 6 篇文章。

1. 借名契約

發布日期: 2025-01-16

內文

借名登記源自於借名契約。因此，借名契約之效力關係借名登記之效力。換言之，若借名契約

無效，借名登記失其依附，則借名登記失其效力。據此，辦理塗銷借名登記及其附隨登記（如

地上權登記、抵押權登記等）。

• (一) 借名契約之意義 借名契約乃當事人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

• (二) 借名契約之法律性質 借名契約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所稱委任者，謂當事人之約

定，一方委託他人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528）。

• (三) 借名契約之法律效力

1. 借名契約僅規範借名人與出名人之內部關係。出名人對外所為之處分，仍屬有權處分，無

民法第118條無權處分之適用。換言之，出名人所為之處分有效。

2. 借名契約之內容如不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則借名契約有效。 例如：Ａ

公司因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而無法將耕地登記於其名下，乃與自然人Ｂ成立借名契

約，並將該耕地登記於Ｂ名下。現行實務，此借名契約有效。

3. 借名契約之內容如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則借名契約無效。 例如：非原

住民甲欲購買乙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

規定（即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及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即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

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契約，並將乙之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於丙名下，無異實現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效果，則借名契約無效

（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裁定）。

[圖片1]

【附註】 民：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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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分所有建物記明基地權利種類

發布日期: 2024-12-10

內文

• 一、規定

按土地登記規則規定第83條：「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除依第79條規

定，提出相關文件外，並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第1項)。登記機關受理前

項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第2項)。」

倘若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單獨申請建物所有權登記時，仍應依規定提出相關文件並於申請書記明

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範圍，如申請人查註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範圍有困難時，應請其逕洽貴府建築

主管機關調卷或影印其提供興建房屋時所附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後據以辦理。(內政部91年2月

6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01589號函)

• 二、意義

配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

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避免於辦理所有權移轉時滋生疑義

• 三、範例

• (一) 登記申請書之記明

[圖片1]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

• (二) 建物登記簿之註記

[圖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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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有物分割與分管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24-03-12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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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登記公信力之要件(一)：合法有效之法律行

為

發布日期: 2023-10-31

內文

• 一、相關條文

土地法第43條：「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

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

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 二、案例說明

甲所有之A地經公告徵收作為B市公共交通道路用地，並已完成徵收補償程序，惟B市因故未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續甲卻將A地移轉給善意第三人乙，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經B市

發現，故訴請塗銷乙之所有權，請問有無理由？

• 三、判決要旨

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及土地法第43條所規定不動產物權登記之公信力及信賴保護之適用，除

須係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人，並有移轉不動產所有權之合致意思，及發生物權變動登記之物權

行為外，必以依合法有效之法律行為而取得者，始得當之。

若法律行為之標的係不融通物，因違反民法第 71 條禁止規定，致整個法律行為成為絕對無效

者，即不生善意取得而受信賴保護之問題。於此情形，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縱已

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亦無該規定之適用。

因此，A地經B市徵收，其補償費已依法發給完竣，B市於登記前即原始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依民法第759條），並已開闢為公共交通道路，屬不融通物，甲與乙間就A地買賣之債權行為

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違反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不得為私有之禁止規定，均屬無效，乙

未依合法有效之法律行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不受土地法第43條及民法第759條之1規定之保

護。

參考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61號民事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2號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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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修正重點(五)：共有不

動產不得多數決交換所有權

發布日期: 2023-09-26

內文

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3點第1項：「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括信

託行為、交換所有權及共有物分割；所定變更，以有償或不影響他共有人之利益為限；所定設

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以有償為限。」

此次修正重點，即是將多數決處分的範圍，除必須為有償處分，並明確排除信託、共有物分割

外，增列交換所有權亦不得採多數決方式進行。

此次修正前其實內政部109年已有相關函釋，指出共有不動產不得透過多數決與其他不動產進

行交換所有權，這次只是將其條文化。其理由為：

1. 多數共有人代理少數共有人約定以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相互交換，其交換位置及條件等決定

難謂合理。

2. 本法條於交換未設有優先購買權之衡平機制，未能符合財產權保障之要求。

3. 於交換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該共有關係仍維持於

相互移轉後所取得之共有不動產標的上，亦與本法

條係為解決共有不動產糾紛之目的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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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浮覆地之回復所有權－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1153號裁定之申論

發布日期: 2023-06-15

內文

土地所有權人原有之土地，已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嗣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

土地登記為國有。土地法第12條第1項所稱「視為消滅」，意指所有權並未真正消滅，只是暫時

停止其權利之行使。

土地浮覆時，原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即除去妨害請求權），塗

銷國有登記，回復登記為原所有權人。此除去妨害

請求權，依司法院釋字第164號解釋，已登記之不

動產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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